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4月11日
發文字號：臺證上二字第1060005965號
附件：如文

主旨：修正本公司「外國發行人第一上市後管理作業辦法」第6條

之2如附件，自即日起實施，請查照。

依據：案經報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6年4月7日金管證發字第

1060009237號函准予備查。

總經理 李 啓 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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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(共1頁)

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


